
黔人领发〔2020〕3 号

关于组织开展第 5批核心专家、第 9批省管专家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党委，贵安新区党工委，省委各部委，省级国家

机关各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，省属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

党委，省管国有企业、中央在黔单位党委（党组）：

按照《贵州省核心专家、省管专家评选管理办法》（黔

委厅字〔2014〕62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第 5 批核心专家、

第 9 批省管专家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申报工作主要面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非公经济组织、

社会组织开展，公务员不能申报。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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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、群众团体、事业单位的厅级以上干部（除总工程师、

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、总建筑师、总规划师、总农艺师、

总畜牧师等外）原则上不能申报，其中在全国有重大影响，

或者在技术创新、技术推广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，经济

社会效益显著，在业内有重大影响的，经所在单位推荐，

省人才办组织专家审核，也可列为申报对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

求真务实，开拓创新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。

（一）核心专家申报条件

核心专家申报人选应在职在岗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，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

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；

2．在工程技术领域，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，

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，为技术创新或推广

应用作出突出贡献的；

3．在农业领域，长期从事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产业化

或推广普及工作，并作出突出贡献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；

4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，提出重大理论观点，或取得

重大的政策咨询成果，在国内外相关专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；

5．在教育教学领域，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，教书育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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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师表，教学教研成绩突出，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；

6．在医药卫生领域，长期从事疾病预防控制、临床

诊治等工作，有重大的理论或技术创新，或诊治技术和效果

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；

7．在金融、财会、商务、法律等领域，有突出成果

和重大贡献，或产生重大影响，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；

8．在经营管理领域，通过重大管理创新或模式创新，

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，对所在单位及行业改革发展产生重大

影响，并在业内有典型示范价值的；

9．在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体育等领域，

取得突出成绩，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，对繁荣和发展文化

体育等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；

10．其他符合条件的人选。

（二）省管专家申报条件

省管专家申报人选应在职在岗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，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

得到国内同行公认的；

2．在工程技术领域，有重要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，

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，为技术创新或推广应用

作出重要贡献的；

3．在农业领域，长期从事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产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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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推广普及工作，并作出重要贡献、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；

4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，提出重要理论观点，或取得

重要的政策咨询成果，在省内相关专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；

5．在教育教学领域，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，教书育人，

为人师表，教学教研成绩显著，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；

6．在医药卫生领域，长期从事疾病预防控制、临床

诊治等工作，有重要的理论或技术创新，或者诊治技术和

效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，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；

7．在金融、财会、商务、法律等领域，有显著业绩

和重要贡献，得到业内同行公认的；

8．在经营管理领域，通过管理创新或模式创新，产生

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，对所在单位及行业改革发展产生

重要影响，并具有示范价值的；

9．在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体育等领域，

取得显著成绩，在省内外享有较高声誉，对繁荣和发展

文化体育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；

10．其他符合条件的人选。

（三）直接作为核心专家进行管理的申报条件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

奖获得者，国家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技术发明奖特等

奖获得者、一等奖的前两位获奖者，省最高科学技术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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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者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（项目结题验收），

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，国家重点研发

计划（原“863”“973”）项目首席科学家（项目结题验收），

在 Nature、Science发表研究性论文（排名第 1或通讯作者），

国家级人才计划“杰出人才”入选者，或与上述同等次人才

计划入选者，首次申报时可直接入选核心专家。

（四）直接作为省管专家进行管理的申报条件

国家级人才计划中除“杰出人才”和“青年人才（项目）”

之外的人才（项目）入选者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

科学基金获得者（项目结题验收）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

计划”青年学者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

入选者，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，省高层次创新型

人才“十”层次人才入选者，或与上述同等次人才计划

入选者，首次申报时可直接入选省管专家。

（五）不列为申报人选的条件

对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原则上不列为申报人选：

1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犯有严重错误，受到党纪政

纪处理的；

2．工作中因个人责任给国家、集体或他人造成重大

损失的；

3．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实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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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出国出境定居或未经组织同意逾期不归的。

三、申报及审查审核程序

1．核心专家、省管专家申报，采取个人直接网上申报。

申报系统网址：https://rc.gzzzb.gov.cn。

2．申报时间截止后，省人才办统一将申报人选全部

申报材料转相关单位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是否存在

学术不端等进行审查审核，并由所在单位党委（党组）

出具审查审核意见（纸质版加盖公章后，扫描成 PDF 版），

以及研究确定的推荐申报人员名单（须在本单位内部进行

公示）（纸质版加盖公章后，扫描成 PDF 版），上传至网上

申报系统相关栏目。

3．未列入所在单位推荐申报人员名单的，由省人才办

组织专家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等

进行审查审核，并根据审查审核情况确定是否列入申报

人员名单。

四、申报对象的支撑材料

1．核心专家申报对象的支撑材料。近 10 年来的获奖

证书、荣誉证书、专利授权证书、成果鉴定报告、已发表

论文、出版专著、成果推广应用证明等原件的扫描件。

2．省管专家申报对象的支撑材料。近 5 年来的获奖

证书、荣誉证书、专利授权证书、成果鉴定报告、已发表

https://rc.gzzzb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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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、出版专著、成果推广应用证明等原件的扫描件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1．资格审查将贯穿评选工作的全过程，对不符合条件

的申报人员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相应资格。

2．本次核心专家申报，拟分为工程技术、医药卫生、

农业科技、社会科学、经济与管理五个类别；省管专家申报，

拟分为工程技术、医药卫生、农业科技、社会科学、经济

与管理、企业经营管理六个类别。

3．申报时间：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21 日。逾期

网上申报系统将关闭。

联系单位：省委组织部人才处（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）

联 系 人：杨万军，贺天鹏

联系电话：0851—85891312，0851—85892139（传真）

贵州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2020 年 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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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共印 200 份）

贵州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月 21日印发


